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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快讯 

上海进一步优化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政策 

 

 

为延续上海市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政策，进一步优化总部经济发展环

境，上海市政府于 2017 年 1 月 27 日发布《上海市鼓励跨国公司设立

地区总部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于 2 月 1 日起施行。《规

定》在延续原有政策的基础上，将“总部型机构”纳入政策适用范围，

取消了对地区总部公司形式和经营范围的要求，调整了认定条件，以吸

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功能性机构集聚上海。同时吸收自贸试验

区制度创新成果，新增了部分资金管理、出入境便利、人才引进等政

策。此外，《规定》还首次提出“区级政府支持”条款，鼓励各区因地

制宜，不断完善适合总部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 

 

背景及要点 

 

为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落户上海，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2008 年

上海市政府发布《上海市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规定》（沪府办

发[2008]28 号），并于 2011 年修订。2011 版《上海市鼓励跨国公司

设立地区总部的规定》有效期为5 年，因此已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到

期。为贯彻落实年初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

干措施的通知》，保持上海市总部政策的连续性，上海市政府于 2017

年 1 月 27 日发布了最新版的《上海市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规

定》（沪府发[2017]9 号），进一步优化总部经济政策，以持续吸引更

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落户上海。 

 

观察与评论 

 

较 2011 版而言，2017 版《规定》在政策扶持力度上再次加码，主要体

现在以下三方面： 

 
1. 丰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内涵，将总部型机构也正式纳入政策适用范

围，取消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公司形式和经营范围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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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版 2011 版 主要变化 

定义 第 2 条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以

下简称“地区总部”），

是指在境外注册的母公

司在本市设立，以投资

或授权形式对在一个国

家以上区域内的企业履

行管理和服务职能的唯

一总机构。跨国公司须

以外商独资的投资性公

司、管理性公司等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组

织形式在本市设立地区

总部。 

 
跨国公司总部型机构

（以下简称“总部型机

构”），是指虽未达到跨

国公司地区总部标准，

但实际承担境外注册的

母公司在一个国家以上

区域内的管理决策、资

金管理、采购、销售、

物流、结算、研发、培

训等支持服务中多项职

能的外商独资企业（含

分支机构）。 

 

第 2 条 

本规定所称的跨国公司地

区总部，是指在境外注册

的母公司在本市设立，以

投资或者授权形式对在一

个国家以上区域内的企业

履行管理和服务职能的唯

一总机构。 

跨国公司可以以独资的投

资性公司、管理性公司等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组织形式，在上海设立地

区总部。 

投资性公司，是指跨国公

司按照商务部发布的《关

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

司的规定》设立的从事直

接投资的公司。 

管理性公司，是指跨国公

司为整合管理、研发、资

金管理、采购、销售、物

流及支持服务等营运职能

而设立的公司。 

正式增加“总部型机构”

的概念 

(注：“总部型机构”在

2014 年《关于鼓励跨

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规

定实施意见的补充规

定》中也曾引入，但其

享受的优惠政策主要限

于出入境、人才引进等

方面) 

适用范

围 

第 3 条 

在本市范围内设立的地

区总部和总部型机构，

适用本规定。 

第 3 条 

在本市范围内设立的地区

总部，适用本规定。 

将总部型机构也纳入政

策适用范围 

地区总

部认定

条件 

第 5 条 

申请认定地区总部，应

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须为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外商独资企

业。 

   
（二）母公司的资产总

额不低于 4 亿美元；服

务业领域企业设立地区

总部的，母公司资产总

额不低于 3 亿美元。 

   
（三）母公司已在中国

境内投资累计缴付的注

册资本总额不低于

1000 万美元，且母公

司授权管理的中国境内

外企业不少于 3 个；或

母公司授权管理的中国

境内外企业不少于 6

个。基本符合前述条

件，并为所在地区经济

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

可酌情考虑认定。 

   

（四）注册资本不低于

200 万美元。 

 

第 5 条 

已经设立的外商投资性公

司，可以直接申请认定为

地区总部。 

管理性公司申请认定地区

总部，应当符合下列条

件： 

（一）母公司的资产总额

不低于４亿美元。 

（二）母公司已在中国境

内投资累计缴付的注册资

本总额不低于 1000 万美

元，且母公司授权管理的

中国境内外企业不少于 3

个；或者母公司授权管理

的中国境内外企业不少于

6 个。基本符合前述条

件，并为所在地区经济发

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可酌

情考虑。 

（三）管理性公司的注册

资本不低于 200 万美

元。 

 删除对跨国公司地

区总部公司类型的

要求，不再局限于

投资性公司和管理

性公司两种类型 

 

 服务业领域企业设

立地区总部门槛降

低 

 

总部型

机构认

定条件 

第 6 条 

申请认定总部型机构，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2011 版《规定》中没有

对应规定。 

 

调整了总部型机构认定

条件 



   
（一）须为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外商独资企业

或其分支机构。 

   
（二）母公司的资产总

额不低于 2 亿美元，在

中国境内已投资设立不

少于 2 家外商投资企

业，其中至少 1 家注册

在上海。 

   

（三）注册资本不低于

200 万美元，如以分支

机构形式设立的，总公

司拨付的运营资金应不

低于 200 万美元。 

 

2014年《关于鼓励跨国

公司设立地区总部规定实

施意见的补充规定》： 

 

1. 跨国公司的资产总额

不低于2亿美元，并在中

国境内已投资设立不少于

3家外商投资企业，其中

至少1家注册在上海； 

 
2. 跨国公司区域业务总

负责人及负责相应职能的

高级管理人员长驻上海工

作； 

 
3.总部型机构经营场地面

积达500平方米以上，且

履行总部运营管理职能的

员工达50名以上。 

经营范

围 

不再做出此项规定 第 8 条 

地区总部按照国家和本市

有关规定，可以从事下列

经营、管理和服务活动： 

（一）投资经营决策； 

（二）资金运作和财务管

理； 

（三）研究开发和技术支

持； 

（四）商品采购、销售及

市场营销服务； 

（五）供应链管理等物流

运作； 

（六）本公司集团内部的

共享服务及境外公司的服

务外包； 

（七）员工培训与管理。 

取消对跨国公司地区总

部经营范围的要求 

 

 
2. 2017 版《规定》吸收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和科创中心政策成果，

对 2011 版的鼓励政策作了优化，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可享受更多有关

资金管理、出入境手续简化、人才引进、通关便利等方面的优惠待

遇。 

 

3. 2017 版《规定》首次提出“区级政府支持”条款，鼓励各区从自身实

际出发，结合各区县的产业区位优势，制订相应的地区总部扶持政

策。这将有利于不断完善并丰富适合总部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 

 

我们认为，本次《规定》的亮点在于将总部型机构正式纳入多项优惠政

策适用范围。从境外母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在境内的投资规模来看，新增

的总部型机构的认定标准明显低于地区总部。此举将很大程度地扩大总

部经济优惠政策的覆盖范围。对于新《规定》出台前无法达到地区总部

认定标准的境外投资者而言是一项重大利好。 

 

与此同时，对总部型机构的资助和奖励有待进一步明确。根据2011 版

《规定》，经认定的地区总部，可以获得相应的开办租房资助和运营奖

励。市、区级财政部门依据《上海市鼓励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专项资

金使用和管理办法》具体进行落实。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总部型机构，

是否会出台相应的资助和奖励方案，以及如何具体落实，还有待相关政

府部门进一步的明确。 

 

此外，《规定》中首次明确的区级总部扶持政策, 将充分利用上海各区域

的产业分工与差异化优势，进一步加强吸引外资总部经济的力度。而区



级扶持政策将如何与市级政策配套并行，也将是我们下一步关注与研究

的焦点。根据了解，市政府相关部门正在抓紧修订新版的《上海市鼓励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预计将于2017 年

年中或下半年正式发布。德勤政府及公共事务服务团队将会密切关注上

海市及各区相关政府部门的后续举措，并将及时地从实务的层面与企业

保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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